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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伸港鄉公所臨時人員僱用契約書 

彰化縣伸港鄉公所（以下稱甲方）為辦理「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業務需要，

僱用          君（以下稱乙方）為甲方之臨時人員，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僱用期間：自中華民國 108年  月  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日止。 

二、工作內容：協助辦理該計畫之受理農戶申報、勘查及相關資料整理、電腦 

    建檔作業等工作。 

三、報酬：由甲方按月支給新臺幣 27,030元整；如有勞動基準法(以下稱勞基

法)第 11及 12條各款情事者，依規定終止本契約。 

四、受僱人應負之責任及義務： 

(一)僱用期間，乙方應依甲方之工作時間執行其工作並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

派調遣及遵守甲方之一切規定。乙方正常工作時間為每日不超過 8 小

時，每週不得超過 40小時。 

(二)甲方因工作需要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休假日（休假、特別休假）須

照常工作時，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或休息日、休假日

工作，延長工作時間每人每月以不超過 46 小時為上限，其加班費支給

依勞動基準法第 24條規定辦理；或依勞動基準法第 32-1條規定辦理。 

1.乙方在受僱用期間，訂定星期六為休息日、星期日為例假日。 

2.乙方在受僱用期間，如於星期六配合甲方辦理各項活動加班，訂定休

息日為星期六，例假日為星期日。 

3.乙方在受僱用期間，如於星期日配合公所辦理各項活動加班，訂定休

息日為星期日，例假日為星期六。 

4.乙方在職單位如因工作屬性有特別約定者，依勞資會議決議定之。 

(三)因應業務需求於平日或休息日加班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

意者，依勞動基準法第 32-1條之規定辦理： 

1.雇主依第 32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使於第

36 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

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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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項之補休，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22-2條第 1項規定，應依勞

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事實發生時間先後順序補休。 

3.補休期限逾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24條第 2項規定所約定年度之

末日者，以該日為期限之末日。 

4.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

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 

5.補休期限屆期發給工資之期限，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22-2條第

2項規定，於契約約定之工資給付日發給或於補休期限屆期後三十日

內發給。 

(四)本所（公務機關）業經勞資會議決議，得採行四週變形工時制度。 

(五)乙方在受僱用期間知悉或持有業務上之秘密，不得洩漏。 

(六)乙方於服務期間應依據法令忠實執行職務，並遵守下列行政中立事項： 

    1.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但不得介入黨政派系紛爭。 

    2.不得於上班或服勤時間，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 

    3.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動用行 

      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 

      或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 

      職候選人之旗幟、徽章或服飾。 

    4.不得利用職務、身分或事物上之機會或方法，從事下列行為： 

      (1)使他人加入或不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或要求他人參加或不 

         參加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有關之選舉活動。 

      (2)為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要求、期約或收受金錢、物品 

         或其他利益之捐助，或阻止或妨礙他人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 

         體或擬參選人依法募款之活動。 

      (3)對於公職人員之選舉、罷免或公民投票、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權 

         或為一定之行使。 

    5.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止，得依規 

      定請事假或休假，長官不得拒絕。 

(七)乙方在受僱用期間，基於職務所作任何享有著作權之創作或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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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願自始歸於甲方。 

 

(八)乙方在受僱用期間，因特殊事故須請假時，由甲方依勞基法及相關規定

之給假規定核給。 

1.乙方在受僱用期間，特別休假計算起迄日採依年度「曆年制」計算方

式，若有變更，依勞資會議決議定之。 

2.乙方於年度終了前，如有剩餘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由甲方支應乙

方薪資預算科目單位，辦理未休畢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發給；若有特

別約定，依勞資會議決議定之。 

3.乙方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每日工資計算係每月薪資總額除以 30 日計

算。 

4.乙方未經准假而擅離職守，以曠職論，遲到早退五次以曠職半日計。

曠職繼續達四日或累積達十日，視同自動辭職。 

(九)乙方如有工作不力或違背有關規定情事，甲方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十)乙方如因故須於僱用期滿前先行離職時，應以書面提出申請，經甲方同

意後始得離職。 

(十一)乙方應遵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員辦理事務維持

中立注意事項」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事務維持中立之規定，如有違反本

注意事項或涉及其他法律責任，應按情節輕重，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之。 

(十二)乙方應遵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規定，如有違反本規範經查證

屬實者，依相關規定懲處；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五、乙方不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俸給法、考績法、退休法、撫卹法、保險法、

離職儲金辦法等法規之規定，於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後，其依本契約僱

用之年資，不予採計提敘俸級，亦不得併計為退休年資。 

六、甲方於年度（曆年）終了時，應視機關經費及乙方於該年度工作無過失時，

得發年終獎金。其年終工作獎金之核發，由甲方依其月支（或日支）報酬

金額參酌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辦理。但以補助經費

僱用之人員，應視補助經費情形辦理。 

七、甲方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按月為乙方提繳每月薪資之 6%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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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乙方亦得選擇是否再自行提撥。 

八、迴避進用：甲、乙雙方應遵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

運用要點」第十一點第一項有關「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對於本機關各級主

管長官之配偶及三等親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之

規定。 

九、考核： 

(一)乙方於僱用期間之服務表現，依據考核表所列考評項目計分考核。 

(二)考核按其工作表現、品德操守、服務態度、出勤情形等四項分別評分，

其中工作表現分數佔考核總分數百分之五十；品德操守、服務態度分數

各佔百分之二十、出勤情形佔百分之十(如附表)。 

(三)乙方於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考列甲等： 

1.曾受足以影響本所聲譽之民刑事判決或處分者。 

2.有曠職紀錄者。 

3.事、病假合計超過十四日者。 

4.辦理業務故意刁難或態度惡劣，有實據者。 

5.上班時間從事非工作項目或交辦事項，經主管認定足以影響業務者。 

(四)考核總分數以一百分為滿分，分甲、乙、丙三等，各等次如下： 

1.甲等：八十分(含)以上者。 

2.乙等：七十分(含)以上未滿八十分者。 

3.丙等：未滿七十分者。 

(五)請假： 

1.每請事(病)假併計達一日者，扣 1分。 

2.每曠職一日或累積達二日者，扣 5分。 

3.遲到或早退每次扣 2分。 

4.事(病)假併計或曠職之尾數在四小時以下者以半日計，超過四小時未

滿八小時者，以一日計。 

(六)乙方之考核由各業務單位主管人員就考核項目評定，陳送機關首長以為

續僱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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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契約未詳盡事宜，悉依勞基法、本所臨時人員管理要點及相關法規辦理。 

十一、本契約一式五份，雙方各執一份，餘由甲方分別存轉。 

 

 

                  甲方：彰化縣伸港鄉公所 

                  法定代理人：鄉長  曾  煥  彰  

                  地址：彰化縣伸港鄉大同村中興路 2段 201號 

 

                  乙方：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